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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慈善总会、启东市孙锦昌助学奖学教育基金会

2024年度“太阳雨”爱心助学活动方案

一、宗旨

奖学助困，励志树人。

二、奖助对象

合法就读于本市幼儿园、中小学、中职学校，家境贫寒，经

班级、年级组、学校三级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取得以下

进步，分别获得以下奖项：

进步类型及奖项说明如下：

1.在2023-2024学年度内，获得校级及以上综合奖或市级以上

单项奖励的，且获得国家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评为一等奖；

2.在2023-2024学年度内，获得校级以上（四轨制学校年级组

以上）单项奖励，如助人为乐、关心集体、读书之星、单科学有

进步奖（德智体美劳各科均可）、运动奖、劳动、社团活动奖励

的学生中，“特别困难”等级的评为一等奖，“比较困难”及“一

般困难”等级的学生，评为二等奖。

凡享有专项资助的学校或个人，不列入本计划。

上学年是否获资助，不作为本学年资助与否的依据。

三、奖助标准

一等奖：幼儿园1000元/人，小学600元/人，初中800元/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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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专1500元/人，普通高中2500元/人。

二等奖：幼儿园800元/人，小学500元/人，初中600元/人，

中专1200元/人，普通高中2000元/人。

孤儿：小学（含幼儿园）2000元/人；初中2500元/人；高中

（含中专）3000元/人；

学生本人患危重病，2023-2024学年度有出院小结，且未享

受省市有关救助的，资助标准等同一等奖标准。

四、申报办法

学校按线上线下两结合方式、按实进行申报。参照“江苏省

特殊困难学生就学信息库”中比对到的困难学生、全国资助系统

查询到的13类重点保障人群数据，结合线下家访摸排实际情况，

经过班级、年级组、学校三级认定为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，按《附

件1：“太阳雨”爱心助学活动信息汇总表》格式完成电子表格

填写，并按名单顺序提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、年级组颁发

的奖状或证明复印件（学校核对原件后，加盖公章），汇总表电

子稿发送指定邮箱。

五、评审办法

先由学校对照奖助条件进行初审（镇属学校须经教管办复

核），再由孙氏基金会组织复审。

六、发放办法

奖助金于12月底前由资助方通过银行转账至学生或家长银

行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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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管理措施

1.协调各相关学校，对确定关爱的未成年人在校相关费用进

行政策范围内减免。

2.学校班主任老师做好对特别困难未成年人的思想教育、平

时的情绪观察和心理疏导等工作，学校心理健康老师视情况给予

专业观察指导，学校任课老师做好关爱对象的校内课业辅导。

3.各学校应以此为契机，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各门功课，积极

参与各项实践活动，不断追求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进步。

4.对特别困难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进行定期家访，了解关爱

资金的使用情况，确保专项关爱资金完全用于特别困难未成年人

的学习生活等方面。

附件：1.“太阳雨”爱心助学活动信息汇总表

启东市慈善总会 启东市孙锦昌助学奖学教育基金会

2024年9月25日


